


附件2
诚信报考承诺书

姓    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身份证号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报考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报考岗位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我已仔细阅读《恩施州事业单位2026年统一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》，清楚并理解其内容。现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不存在招聘公告中不得报考情形中的任何一条:
（1） 现役军人（确定于2026年3月份退役的除外）；
（2） 全日制普通高校在读的非2026年7月31日前毕业的人员（2026年底毕业的博士研究生经招聘组织部门、单位审核同意应聘的除外），在全日制普通高校就读的非2026届毕业生也不能以已取得的较低层次学历、学位应聘；
（3） 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检监察、司法机关立案审查调查的人员；
（4） 受到党纪政务处分并正在处分期内的人员；
（5） 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；
（6） 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员，被开除公职的人员；
（7） 被依法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人员，尚未解除惩戒的；
（8） 在各级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公开招考（聘）中被认定为有舞弊等严重违反招考（聘）纪律行为，尚在禁止报考期限内的人员；
（9） 报名应聘人员不得报考聘用后即构成回避关系的招聘岗位；
（10） 法律法规规定不得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。
二、其他事项
（一）报名时所提供的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、资格证、规培合格证、工作经历证明等有关材料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,并保证在考试及聘用期间通讯畅通。如提供虚假证明和信息或者通讯不畅通，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；
（二）知晓报考条件、资格审查程序及相关要求,承诺遵守考试报考的有关要求。如本人成绩合格,但不符合报名条件或未按规定提交资格审查等材料,接受取消继续考试及聘用资格的处理；
（三）保证持真实、有效的身份证和准考证参加考试；
（四）考试过程中,服从考试管理部门和考试工作人员安排,接受考试工作人员检查、监督和管理,维护考场秩序,遵守考场规则；
（五）不散布言之无据、失实失真言论，有疑问从正常渠道反馈；
（六）不故意浪费考试资源，按时参加考试相应环节，不无故放弃；
（七）本人已周知《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》（人事部令第6号）、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》（人社部规〔2019〕1号）等相关规定,认同并遵守相关规定。
本人已详细阅读以上条款，如有隐报、不报、漏报、虚报个人信息，以及违法、违纪、违规行为,自愿服从处理决定,承担相关责任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!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承诺人签名（捺印）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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